
 

证券代码：002298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编号：2023-011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3年 4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通讯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以现场加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董事 8人。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瞿洪桂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内容详见本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中“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相关

部分。 

公司独立董事韦俊先生、陈新先生、汪和俊先生、韩旭女士分别向董事会提

交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三）会议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41,500.17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2.84%；



 

实现营业利润-94,345.86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505.08%；实现利润总额

-94,103.13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504.10%；实现净利润-88,397.75 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 518.67%，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982.5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518.10%。上述财务指标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详 细 财 务 决 算 报 告 内 容 请 参 见 公 司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3]001087

号）。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 

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

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公司非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

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公司《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内容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会议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14）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3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023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1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保理、信用证、融资租赁、票据池业务及其他授信业

务等），该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其中：

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6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为其他全资、控股子公司合计提供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 2022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3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每笔担保金额及期限等条

款以最终签订的具体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本次担保将用于各子公司生产经营资

金需求，以及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上述相关事宜。     

《关于 2023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

司章程》、《2021-2023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并满足“在

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2021-2023年连续

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的规定要求； 鉴于 2022 年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无法满足“在公司盈利

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2021-2023年连续三年内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这一规

定要求，故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暂不进行利润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符合相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http://www.cninfo.com.cn/


 

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22年度为我公司提供了良好

的审计服务，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对公司的经营

发展情况较为熟悉，为保持公司审计业务的连续性，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

核通过，并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请见 2023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续聘

2023年财务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 

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公司 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2022 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具体详见公司《2022 年年度

报告》中 “第四节 公司治理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3、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中披露的 2022 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的情况。  

本议案将与监事会审议的《关于确认 2022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合并后提

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

公司治理中的基础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的要求，公司拟对《公司章程》增加党建工作内容；同时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

合实际工作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促进规范运作、合法合规

经营和持续稳健的发展；为了充分把握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机遇，更

好地积极开展布局新能源产业。 

综上，现拟将“《公司章程》第一条、第八条、第十三条”对应条款内容同

步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http://www.cninfo.com.cn/


 

章程原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

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

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章程。   

本公司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按照党

章规定，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及时组建党

组织。本公司将党建工作经费纳入管理

费用列支，支持领导班子与党组织领导

班子交叉任职，支持建设党的活动阵

地，为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必要人员、

场地和经费支持。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三条 软件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

集成及技术研发、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

计、施工；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

电子、机电设备安装、音频、视频设备

安装；民航空管工程及机场弱电系统工

程施工；设计、安装机房设备；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设备、电器设

备、通讯设备销售；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工业过程控制及监控系统、计算机

应用服务与综合信息网络工程、电子声

像工程、各种智能化系统和技术防范工

程设计、制造、施工、安装、维修、调

试、销售及技术服务；电力工程、建筑

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的设计、

施工与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

第十三条 软件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

集成及技术研发、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

计、施工；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

电子、机电设备安装、音频、视频设备

安装；民航空管工程及机场弱电系统工

程施工；设计、安装机房设备；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设备、电器设

备、通讯设备销售；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工业过程控制及监控系统、计算机

应用服务与综合信息网络工程、电子声

像工程、各种智能化系统和技术防范工

程设计、制造、施工、安装、维修、调

试、销售及技术服务；能源管理平台建

设，能源检测、节能降碳、新能源项目

咨询、投资、建设、运维，储能设备、



 

信息咨询、电力技术咨询；招投标代理；

工程监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

技术的出口和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相关技术

的进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除外），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风电设备、光伏设备等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运维等业务；电力工程、建

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的设

计、施工与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

工程信息咨询、电力技术咨询；招投标

代理；工程监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和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相关技术的进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除外），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工商部门等规定要求，尽快完

成修订《公司章程》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

的发展并规范运作、合法合规经营。经公司董事长瞿洪桂先生推荐，经公司提名

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汪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十二）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辞职及聘任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何利先生的辞职报告，何利先生因工作变动原

因申请辞去董事职务，但仍在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任职。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何利先生辞职董事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职申请自递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何利先生自担任公司董事以来，认真履行董事职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其在任

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经公司控股股东瞿洪桂先生推荐，并经



 

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吴小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二。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四）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 

鉴于上述部分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于 2023年 5月 25日下午 14:30

在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7号院5号楼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2 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13）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汪宇先生简历 

汪宇，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70 年 4 月出生，优秀中

共党员，公司党委书记，研究生学历，会计师，安徽省劳动模范、芜湖市人大代

表、中共芜湖市党代表，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客座(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曾

任芜湖缝纫机厂财务科副科长、副厂长、厂长，芜湖凯元集团副总裁、总裁，本

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负责人。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党

委书记、苏州开关二厂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安徽森

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鑫龙低压电器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鑫龙变压器有限公

司董事。荣获深交所《新财富》优秀董秘、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天马奖“最

佳董秘奖”、“金治理.资本创新公司董秘奖”、“高级职业经理资质”等奖项，

连续多年被评为“安徽上市公司优秀董秘”和“董秘勋章”荣誉称号。其主持编

写的文章荣获“安徽省首届企业管理进步奖”、“芜湖市科学技术奖”等奖项。 

汪宇先生持有公司 158,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21%的股份。其与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吴小岭先生简历 

吴小岭，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72 年 1 月生，本科学

历，学士学位。1994 年 8 月-2000 年 10 月任唐山钢铁集团公司技术工程师、计

算机管理员等职。2000 年 10 月-2007 年 5 月历任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工

程师、研发部经理、公司总工程师等职。2007 年 6 月至今就职于北京中电兴发

科技有限公司，历任研发中心总监、副总裁、总工程师，现任北京中电兴发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研发中心总监。 

吴小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